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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735          证券简称：新华锦            公告编号：2021-040 

山东新华锦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购买资产有关事项问询函的

回复公告 

 

山东新华锦国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或“本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7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关于对山东新华锦国际

股份有限公司购买资产有关事项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21】0596 号）（以下

简称“《问询函》”）。收到该函后公司董事会高度重视，组织相关部门认真落实函

件要求，现就问询函中所提问题回复如下： 

一、公告披露，标的公司主营业务为线上代运营服务和分销服务，其中分

销业务即标的公司经品牌方或其授权代理商的授权，以买断方式采购产品后销

售至各分销渠道。2020 年度，标的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05 亿元，同比增长 2.15

亿元，其中分销业务营业收入 3.22 亿元，同比增长 1.9 亿元；实现毛利 9383 万

元，同比增长 4062 万元，其中分销业务毛利 6123 万元，同比增长 3725 万元。

标的公司收入和毛利的大幅增长，主要来源于分销业务。同时，标的公司 2020

年末应收账款 4352 万元，较期初的 1883 万元增加 2469 万元。请公司补充披露：

（1）标的公司线上代运营服务和分销业务的具体经营模式，分别列示两种业务

模式近 3 年前 5 大客户名称和合作期限、是否具有排他性协议，以及历年的服

务和采购销售金额；（2）结合标的公司应收账款大幅增长的情况，说明 2020 年

度收入毛利大幅增长的原因和可持续性。 

回复： 

（一）标的公司线上代运营服务和分销业务的具体经营模式，分别列示两

种业务模式近 3 年前 5 大客户名称和合作期限、是否具有排他性协议，以及历

年的服务和采购销售金额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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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线上代运营服务和分销业务的具体经营模式 

（1）线上代运营服务模式 

标的公司上海荔之的品牌线上代运营服务主要基于品牌方或品牌授权代理

商（以下简称“品牌方”）的授权，通过在天猫、京东、拼多多等第三方电商平

台开设店铺的形式实现向终端消费者销售产品。标的公司根据品牌方的需求提供

一站式或特定组合的服务，具体服务内容包括品牌定位、店铺运营、整合营销、

数据挖掘、仓储物流等。 

线上代运营服务模式下，根据结算方式不同分为零售模式和服务费模式。 

零售结算方式下，标的公司以买断方式向品牌方采购货物，然后再通过在第

三方电商平台开设的店铺实现向终端消费者的货品销售，店铺一般由标的公司开

设，收入体现为商品销售收入。 

服务费结算方式下，标的公司不拥有货物的所有权，店铺一般由品牌方开设，

标的公司向品牌方提供品牌定位、店铺运营、整合营销、数据挖掘中单个环节或

多个环节的服务，收入体现为店铺运营服务费收入。 

（2）分销业务模式 

分销业务是指标的公司经品牌方授权，以买断方式向品牌方采购货物，并销

售给分销商。分销商主要包括电商平台、在电商平台上开设店铺的分销商以及其

他线下分销商。根据分销渠道不同分为线上分销和线下分销。 

线上分销的对象为天猫国际直营、天猫超市、考拉海购、京东自营、唯品会、

拼多多等电商平台客户，标的公司除了向其销售货物之外还根据需求提供不同程

度的营销运营支持服务，包括店铺运营、整合营销、数据挖掘等。 

对于线下分销客户，标的公司仅向其销售商品，一般不提供后续服务。 

2、分业务类型的前五大客户销售情况 

（1）线上代运营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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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代运营服务分为零售模式和服务费模式，其中零售模式下的客户主要为

终端个人消费者，客户数量庞大、分布广泛、消费行为存在偶发性且单个客户消

费金额小，鉴于上述特点，披露零售模式下的主要客户意义不大。服务费模式下，

标的公司近三年的客户仅有香港宝信有限公司和 LG 生活健康两家重要客户，合

作及销售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2020 年 

序

号 
客户 收入 

占线上代运

营收入比重 

合作期

限 

是否具有排他性/

独家性 

1 香港宝信有限公司[注 1] 1,965.21 87.66% 
2016 年

至今 

拥有天猫国际平

台海外旗舰店的

独家运营授权 

2 
LG HOUSEHOLD AND 

HEALTH CARE, LTD. 
276.72 12.34% 

2016 年

至今 

拥有天猫国际平

台海外旗舰店的

独家运营授权 

合计 2,241.93 100.00% - - 

2019 年 

序

号 
客户 收入 

占线上代运

营收入比重 

合作期

限 

是否具有排他性/

独家性 

1 香港宝信有限公司 1,997.16 87.25% 
2016 年

至今 
同上 

2 
LG HOUSEHOLD AND 

HEALTH CARE, LTD. 
291.81 12.75% 

2016 年

至今 
同上 

合计 2,288.97 100.00% - - 

2018 年 

序

号 
客户 收入 

占线上代运

营收入比重 

合作期

限 

是否具有排他性/

独家性 

1 香港宝信有限公司 1,585.69 81.73% 
2016 年

至今 
同上 

2 
LG HOUSEHOLD AND 

HEALTH CARE, LTD. 
354.53 18.27% 

2016 年

至今 
同上 

合计 1,940.22 100.00% - - 

注 1：香港宝信有限公司为 P&G 宝洁品牌的授权代理商； 

注 2：标的公司 2019 年、2018 年财务数据未经审计，下同。 

（2）分销业务 

单位：万元 

2020 年 

序号 客户 收入 占分销收入比重 合作期限 

1 天猫直营 15,529.70 48.26% 2015 年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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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物产中大云商有限公司 6,998.76 21.75% 2018 年至今 

3 
数聚智连国际集团有限

公司 
1,577.80 4.90% 2018 年至今 

4 
杭州芯科医疗管理有限

公司 
1,366.78 4.25% 2019 年至今 

5 
浙江速网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 
843.34 2.62% 2020 年至今 

合计 26,316.38 81.78% - 

2019 年 

序号 客户 收入 占分销收入比重 合作期限 

1 天猫直营 3,033.69 23.09% 2015 年至今 

2 物产中大云商有限公司 2,671.76 20.34% 2018 年至今 

3 
数聚智连国际集团有限

公司 
1,941.75 14.78% 2018 年至今 

4 
唯品会（中国）有限公

司 
780.73 5.94% 2015 年至今 

5 

CHOICE TRADING 

(HONG KONG) 

LIMITED 

724.7 5.52% 2019 年至 2020 年 

合计 9,152.61 69.68% - 

2018 年 

序号 客户 收入 占分销收入比重 合作期限 

1 物产中大云商有限公司 3,518.44 26.99% 2018 年至今 

2 天猫直营 2,405.51 18.45% 2015 年至今 

3 
数聚智连国际集团有限

公司 
1,550.67 11.90% 2018 年至今 

4 
FULL STAR CAPITAL 

RESOURCES LTD 
1,189.80 9.13% 2018 年至 2019 年 

5 
唯品会（中国）有限公

司 
608.19 4.67% 2015 年至今 

合计 9,272.61 71.14% - 

注：上表中客户对应的销售金额已经合并受同一主体控制的客户。 

（3）是否具有排他性协议 

根据标的公司与品牌方签署的合作协议，标的公司代理品牌商品的销售和线

上代运营存在不同范围的独家授权的排他性或独家性条款，具体可分为：品牌官

方旗舰店的运营独家授权和/或商品销售独家授权、电商平台官方直营的商品销

售独家授权、特定分销渠道的商品销售独家授权等。其中，标的公司线上代运营

业务中，标的公司主要拥有品牌官方旗舰店在该电商平台的运营独家授权和/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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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销售独家授权（主要为天猫国际海外旗舰店以及天猫官方旗舰店），其他方

不得在该电商平台以品牌名义另行开设及经营官方旗舰店或官方海外旗舰店。标

的公司分销业务中，标的公司主要拥有品牌方的授权，根据该授权，特定的电商

直营平台（主要为天猫国际官方直营），以及指定线下渠道（如母婴用品连锁店

和连锁药店）只能从标的公司采购商品。 

（二）结合标的公司应收账款大幅增长的情况，说明 2020 年度收入毛利大

幅增长的原因和可持续性 

1、2020 年度收入毛利大幅增长的原因 

单位：万元 

经营模式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营业收入 营业毛利 毛利贡献度 营业收入 营业毛利 毛利贡献度 

线上

代运

营 

 零售模式  5,772.05 1,888.56 20.13% 3,534.29 1,670.22 30.45% 

服务费模式  2,241.93 1,358.60 14.48% 2,288.97 1,417.22 25.84% 

分销

业务 

 线上分销  22,835.93  3,956.86 42.17% 7,638.81 1,400.11 25.52% 

 线下分销  9,343.28 2,166.13 23.08% 5,497.05 997.67 18.19% 

 其他收入  309.23 12.92  0.14% - - - 

 总计  40,502.42 9,383.06  100.00% 18,959.12  5,485.22 100.00% 

随着标的公司业务的快速发展，规模的不断扩张，公司营业毛利持续增长。

2019 年和 2020 年，公司营业毛利分别为 5,485.22 万元和 9,383.06 万元。2020

年相较 2019 年营业毛利同比增长 71.06%，主要系线上分销和线下分销业务毛利

大幅增长，主要原因如下： 

（1）新合作品牌带来业绩增量 

标的公司 2020 年上半年与戴森品牌开展合作，主推吸尘器、吹风机、空气

净化扇等产品。标的公司向品牌方采购产品后主要通过线上分销给电商平台天猫

国际直营，以及在天猫国际平台开设戴森海外旗舰店实现销售给终端消费者。通

过标的公司的运营，该品牌产品在天猫国际平台取得较好的销售业绩，2020 年

全年戴森品牌产品销售实现毛利 3,202.69 万元。 

（2）已有合作品牌业绩增量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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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公司已有合作品牌中，2020 年博朗品牌业绩增量明显。标的公司 2016

年开始与博朗品牌开展合作，主推医疗器械类的耳温枪和额温枪，经过标的公司

四年的品牌营销、市场推广和线上线下全域经销，有效提升了该品牌在国内消费

者端的知名度，并积累了稳定的下游分销商，其中涵盖了线上电商平台天猫国际

直营、阿里健康大药房，在电商平台上开设店铺的分销商以及其他众多线下分销

商。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影响以及国家药监局关于 2026 年起全面禁止生产

含汞体温计的相关要求的发布，耳温枪和额温枪的需求大幅增加。博朗品牌分销

业务 2020 年全年实现毛利 2,394.81 万元，较 2019 年增加毛利 1,581.83 万元。 

2、业绩增长的可持续性 

标的公司业绩增长的可持续性主要受益于以下三个因素： 

（1）跨境进口电商市场规模快速增长 

跨境电商进口对丰富国内产品供给、促进新业态新模式发展、吸引消费回流、

更好满足居民需求发挥了积极作用。当前消费需求得到持续释放，消费者不再满

足于本土品牌，逐步看向世界舞台，进口消费走向常态化。2020 年中国进口跨

境电商市场交易规模为 3.07 万亿元，同比 2019 年 2.64 万亿增长 16.3%。 

2020 年中国海淘用户已达 1.58 亿人，2016-2020 年复合增长率达 40.11%。

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结构的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追求更高品质的生

活，在消费方面，对于商品的质量、购物的体验需求也进一步提高。 

（2）标的公司具备核心竞争力 

①较强的业务拓展能力，稳定的品牌、电商平台以及线下渠道合作关系 

作为跨境进口电商的先行者，标的公司围绕消费升级主题，不断开拓新的消

费品类和合作品牌，目前已延伸至食品、个人护理、消费电子、美妆、母婴、医

疗器械、家用电器等多个消费领域，服务于戴森、博朗、美赞臣、宝洁、费列罗、

LG 生活健康等多个海内外知名品牌，其专业的综合运营能力深受品牌方认可。 

在品牌拓展方面，标的公司熟悉跨境电商运营规则，依靠宝洁、LG 等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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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积累的行业口碑、营销经验和销售业绩，具备了较强的品牌竞标能力，能够

站在品牌角度提供满足品牌方核心需求的立体化营销策略，具有线上线下全域内

容营销能力，依托电商平台的良好合作关系，实现品牌内容投放效果最大化。近

两年，标的公司依靠团队丰富的运营经验、专业的运营能力，通过多轮竞标成为

戴森、美赞臣等品牌的代理服务商。 

在电商平台及线下渠道维护方面，标的公司针对不同平台和渠道的特点，有

针对性的制定销售和服务方案，其管理的主要品牌的官方旗舰店、海外旗舰店销

售规模逐年增长，与各电商平台和线下渠道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关系。线上平台端，

标的公司覆盖天猫、京东、唯品会、拼多多、抖音等综合类电商平台，以及垂直

电商平台和社交电商平台等；线下渠道端，标的公司覆盖连锁药店、连锁母婴店、

社区团购门店等。 

随着与品牌方及平台方合作的进一步加深，标的公司逐步建立并完善了电商

运营管理体系，能够为合作品牌方和平台方提供更加多样化的电子商务服务，增

强了标的公司与各方的合作黏性，提高了各合作方切换电子商务服务商的难度和

成本，标的公司逐渐形成了以品牌营销、平台运营为主的核心竞争力。 

②具备行业竞争力的核心管理团队和专业化分工的运营团队 

核心管理团队的行业经验和运营团队的执行能力是影响电子商务服务商的

服务质量和行业口碑的关键因素和业务发展基础。 

标的公司拥有一支具有行业竞争力的核心管理团队，创始人曾担任国内知名

品牌的电商团队负责人，核心管理团队既有具备多年品牌建设及管理经验的消费

品行业专家，又有熟悉传统电商平台规则和社交媒体营销经验的电商精英，还有

拥有线上线下全域分销资源的渠道人才。 

在团队管理方面，标的公司拥有一支矩阵式管理方式和项目经理负责制的百

人运营团队，团队在以线上代运营、渠道分销、市场营销、供应链管理及职能管

理进行专业化分工的同时，针对重要品牌设立独立的项目组，项目经理负责与指

定品牌方一对一对接，以营销团队和职能管理团队有效衔接的立体式管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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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品牌方的各类需求，赢得合作品牌和平台的肯定和认同，以优异的服务质量

和行业口碑吸引更多优质的合作方，推动标的公司业务的可持续发展。 

在供应链管理方面，标的公司积累了丰富的跨境供应链管理经验并与优质的

合作伙伴实现战略协作，建立了从品牌方境外采购、海外接货、国际物流运输、

口岸清关、仓储管理、物流配送的一站式跨境供应链管理体系，将前端商品采购

和后端仓储配送有效组织在一起，提供全方位的问题解决方案，实现了系统运营

成本的最优化和客户服务的精细化。 

（3）上市公司赋能标的公司，导入优质品牌资源，发挥协同效应 

并购完成后，上市公司将作为国外资源的导入方，助力标的公司对接众多日

韩、欧美、澳新等国家的品牌资源。标的公司则作为境外品牌的电商服务运营商，

凭借其精准化选品、跨境供应链管理、多元数字渠道整合、精细化运营等方面的

综合能力，为海外品牌进入国内市场提供一站式服务。在三年的业绩承诺期间，

标的公司与上市公司之间将实现内部管理和业务流程的深度融合，充分发挥上市

公司的品牌资源优势与标的公司的电商运营及人才优势所带来的协同效应，保持

标的公司业绩的可持续增长。 

综上所述，在跨境进口电商行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标的公司将充分发挥其

较强的核心竞争力，在维系现有重要品牌客户的基础上，持续引进优质的国内外

品牌；在巩固天猫平台优势地位的基础上，积极拓展新型电商平台以及新的渠道

资源。此外，在并购完成后，上市公司亦将作为国外资源导入对接方，助力标的

公司对接众多海外品牌资源，带来协同效应。因此，标的公司具备在保持现有品

牌业务的持续增长外，通过新增合作品牌、开拓新产品类目以及拓展渠道布局保

持公司业绩的持续性增长。 

3、2020 年度应收账款变动情况分析 

标的公司 2019年末和2020年末应收账款净额与营业收入比较情况

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末/2020 年度  2019 年末/2019 年度 

应收账款净额             4,351.72            1,88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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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账款净额同比增幅 131.08% N/A 

营业收入           40,502.42            18,959.12  

营业收入同比增幅 113.63% N/A 

应收账款净额占营业收入比例 10.74% 9.93% 

2019 年末和 2020 年末，标的公司的应收账款净额分别为 1,883.21 万元和

4,351.72 万元，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9.93%和 10.74%。2020 年末，公司应

收账款净额同比增幅为 131.08%，同期营业收入增幅为 113.63%，应收账款期末

净额增长速度与同期营业收入增长速度基本保持一致。标的公司 2020 年末应收

账款净额大幅增加且占营业收入比例有所上升，主要是由于： 

（1）渠道分销款大幅增加 

2020 年全年，标的公司线上分销实现收入 22,835.93 万元，收入增长主要来

自于向线上分销商天猫国际直营销售，截至 2020 年末天猫国际直营仍有 1,359.44

万元分销款项未支付。 

（2）新增品牌美赞臣期末应收账款占比较大 

标的公司 2020 年上半年与美赞臣品牌开展经销业务合作，在向美赞臣采购

货物后主要通过运营的天猫海外旗舰店实现零售。截止 2020 年年末，标的公司

对美赞臣的应收账款余额为 1,048.69 万元，主要系市场推广费、运营服务费等费

用补贴。 

综上所述，标的公司 2020 年度收入毛利大幅增长主要系原有和新增品牌的

所带来的业绩增长，应收账款的大幅增长主要由营业收入增长所驱动，具有合理

性，不会对标的公司收入毛利增长的可持续性构成不利影响。 

二、公告披露，公司拟以 2.52 亿元收购标的公司 50%股权，标的公司估值

5.05 亿元，交易增值率 660.29%，且较公司 2021 年 1 月收购标的公司 10%股权

的估值 3.5 亿元增长 44.3%。相关方承诺标的公司 2021 年-2023 年实现的净利润

分别不低于 4200 万元、5000 万元、6000 万元。请公司补充披露：（1）标的公

司估值在短期内大幅增长的具体原因和合理性；（2）标的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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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存在依赖个别客户或供应商的情况，说明未来业绩承诺是否具有可实现性；

（3）结合可比交易的作价及估值水平，说明本次交易作价是否合理、公允。 

回复： 

（一）标的公司估值在短期内大幅增长的具体原因和合理性 

1、两次交易背景不同、定价依据不同、间隔了一定时间，且标的公司业绩

承诺第一年预期实现的净利润不同 

2021 年 1 月 7 日，上市公司召开了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收购上海荔之实业有限公司 10%股权的议案》，并于同日与永新县荔

亿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上海荔之实业有限公司、王荔扬、柯毅签署了《山

东新华锦国际股份有限公司与永新县荔亿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关于上海荔

之实业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上市公司拟以 3,500 万元交易对价收购标的

公司 10%股权（以下简称“上一次交易”），补偿义务人承诺标的公司 2020 年、

2021 年实现的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分别不低于 3,400 万元、4,100 万元，上述承诺净利润不考虑因员工股权激

励计提的管理费用。 

上一次交易于 2021 年 1 月签署协议，但交易双方接洽时间较早，根据上海

荔之 2018 年、2019 年收入规模，其成长性还有待进一步观察和检验，所以公司

决定先收购少部分股权，根据上海荔之 2020 年业绩完成情况再决定下一步股权

收购安排。上次交易双方对标的公司估值是基于标的公司 2020 年度承诺的净利

润、跨境进口电商业务未来发展前景，同时参考同行业投资项目的市盈率，因业

绩承诺期限只有两年，经双方商议后确定标的公司整体估值为人民币 35,000 万

元，对应标的公司承诺的 2020 年净利润 3,400 万元的 PE 倍数为 10.294 倍。 

2021 年 6 月 2 日，上市公司召开了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收购上海荔之实业有限公司 50%股权的议案》，并于同日与永新县荔

驰咨询服务中心（有限合伙）、上海荔之实业有限公司、王荔扬、柯毅签署了《山

东新华锦国际股份有限公司与永新县荔驰咨询服务中心（有限合伙）关于上海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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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实业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协议》”），上市公司拟

以 25,200.00 万元收购标的公司 50%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补偿义务人

承诺标的公司 2021 年-2023 年实现的经审计的合并报表范围内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4,200 万元、5,000 万元、6,000

万元，上述承诺净利润不考虑因员工股权激励计提的管理费用（若有）。 

上一次交易中标的公司的估值基础为交易双方的谈判。本次交易系交易双方

在标的公司完成了上一次交易中承诺的 2020 年净利润的基础上，将业绩承诺期

由两年延长至三年，基于 2021 年标的公司预期实现净利润情况及结合标的公司

2021 年一季度业务发展情况及未来业务发展预期，同时参考万隆（上海）资产

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以 2020 年 12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的评估报告，由交易双

方商议后确定。 

两次交易协商定价背景和依据不同，由此造成了两次交易估值水平不同。 

2、本次股权收购涉及控制权收购 

上一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持有标的公司 10%股权，标的公司设立董事会，

并由 5 名董事组成，上市公司向标的公司委派了 1 名董事。上市公司受让股权成

为标的公司少数权益股东后，在标的公司日常经营和对外事务等重大决策中影响

较小，因此上一次股权转让系根据双方协商确定交易价格，作价相比本次交易存

在一定的少数股权折价因素。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持有标的公司 60%股权，对标的公司实现了控

制，因此，本次收购系根据评估值确定交易价格。 

3、两次交易中补偿义务人对标的公司未来业绩承诺期限及金额不同 

上一次交易中，上市公司系投资行为，补偿义务人仅承诺标的公司未来两年

（2020 年度、2021 年度）实现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3,400 万元、4,100 万元。本

次交易，上市公司取得了标的公司控制权，补偿义务人对标的公司未来三年（2021

年度、2022 年度、2023 年度）实现的净利润进行承诺，并承诺分别不低于 4,200

万元、5,000 万元、6,000 万元。两次交易中，补偿义务人对未来承诺业绩期限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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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对于 2021 年度的业绩承诺金额，本次交易中根据标的公司实际经营情况相

比上一次交易进行了小幅度上调。 

综上，因两次交易商议时点间隔了一定的时间，且本次股权收购涉及控制权

收购、补偿义务人对标的公司未来业绩承诺期限及金额不同，导致两次交易中标

的公司的估值存在短期内大幅增长的情况。基于上述原因，标的公司的估值短期

内大幅增长具有合理性。 

（二）标的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是否存在依赖个别客户或供应商的情况，

说明未来业绩承诺是否具有可实现性 

1、标的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详见本回复问题一之“（二）2、业绩增长的可持续性（3）标的公司具备核

心竞争力”。 

2、是否存在依赖个别客户或供应商的情况 

标的公司各年主要客户参见本回复之问题一。标的公司的主要供应商是戴

森、博朗、美赞臣和费列罗等品牌方。2020 年标的公司前五大供应商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2020 年 

序

号 
客户 采购金额 占比 主要采购内容 

1 Dyson Technology Limited 20,454.11 50.46% 
个人护理、家用电

器 

2 海伦尔赛集团 12,951.59 31.95% 

医疗器械、家用电

器、个人护理、美

妆 

3 

MEAD JOHNSON 

NUTRITION(HONGKONG)  

LTD 

3,064.73 8.42% 母婴食品 

4 费列罗集团 1,477.93 3.65% 食品 

5 SYNEXUS B.V. 473.50 1.17% 医疗器械 

合计 38,421.86 95.65% - 

注：上表中供应商对应的采购金额已经合并受同一主体控制的供应商。 

标的公司目前来自于天猫直营的销售占比较高，主要原因系在国内居民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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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的大背景下，天猫平台凭借其在电商领域的基础优势，在进口跨境电商领域

亦取得了一定的先发优势。标的公司对其销售占比较高，符合行业及自身发展的

实际情况。 

标的公司目前对主要合作品牌方的采购占比较高主要原因是：1）在国内居

民消费升级的大背景下，海外优质品牌重视国内市场的开拓，需要与有能力的跨

境进口电商企业合作。2）标的公司处于快速发展期，业务关系、资源等聚焦于

主要的合作品牌，以尽可能为其创造更大的分销、服务价值，提高品牌方伙伴的

满意度及标的公司行业美誉度，利于标的公司后续进一步发展。 

综上，标的公司的主要客户、供应商占比较高，是由下游行业的集中度、标

的公司发展阶段决定的。公司已在本次非公开发行预案、《关于收购上海荔之实

业有限公司 50%股权的公告》中提示了与品牌合作关系变动的风险、与分销客户

的业务合作关系变动的风险。 

3、未来业绩承诺是否具有可实现性 

（1）标的公司主要盈利数据及业绩承诺对比 

2019 年、2020 年及 2021 年一季度，标的公司营业收入、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1-3 月 2020 年 1-3 月 2020 年 2019 年 

营业收入 9,439.39 5,615.26 40,502.42 18,959.12 

同比增速 68.10% NA 113.63% NA  

全年占比 19.23% 13.86% NA NA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36.67 480.90 3,437.50 998.61 

同比增速 32.39% NA 244.23% NA  

全年占比 15.16% 13.99% NA NA 

注 1：2020 年、2019 年财务数据摘自经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的

财务报表，2021 年 1-3 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注 2：全年占比为当期营业收入、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占全年实际数或承诺数或

《评估说明》预测数的比例。 

标的公司 2021 年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9,439.39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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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利润 636.67 万元。根据《评估说明》，2021 年度预测营业收入 49,074.69 万元，

2021 年一季度已实现收入占预测营业收入的 19.23%；2021 年度承诺净利润

4,200.00 万元，2021 年一季度已实现净利润占承诺净利润的 15.16%，均高于 2020

年 1-3 月同期水平。 

标的公司 2021 年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和净利润情况良好。考虑到标的公司

所处行业因电商活动促销节集中在下半年，行业具有较为明显的季节性特征；因

此，若按照 2020 年一季度收入占全年营业收入的比例对 2021 年一季度营业收入

金额进行年化，标的公司 2021 年营业收入可实现金额为全年《评估说明》预测

收入的 138.74%。 

综上，标的公司 2021 年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和净利润状况良好，考虑到季

节性影响，2021 年度达到承诺利润具有较强的可实现性。 

（2）跨境进口电商市场规模快速增长 

跨境电商进口对丰富国内产品供给、促进新业态新模式发展、吸引消费回流、

更好满足居民需求发挥了积极作用。当前消费需求得到持续释放，消费者不再满

足于本土品牌，逐步看向世界舞台，进口消费走向常态化。2020 年中国进口跨

境电商市场交易规模为 3.07 万亿元，同比 2019 年 2.64 万亿增长 16.3%。 

 
数据来源：艾媒数据中心 

2020 年中国海淘用户已达 1.58 亿人，2016-2020 年复合增长率达 4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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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结构的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追求更高品质的生

活，在消费方面，对于商品的质量、购物的体验需求也进一步提高。 

 
数据来源：网经社电子商务研究中心 

（3）标的公司具备核心竞争力，且已与主要品牌方完成签约 

标的公司核心竞争力详见“回复问题一之（二）2、业绩增长的可持续性（3）

标的公司具备核心竞争力”。 

截至本回复出具日，标的公司已完成与主要品牌方年度合同的续约，业绩的

持续性具有一定保障。根据行业惯例，标的公司与合作品牌方经销或代运营服务

授权合同为一年一签，如果未来业务合作关系发生变化，某一个或多个品牌合作

方改变供货价格、服务费用等交易条款、合同到期不再续约、终止合同等均可能

导致标的公司未来盈利水平降低，对标的公司业务开展产生不利影响。针对上述

情况，标的公司一方面会继续拓展品牌营销能力，参与更多品牌的竞标，通过获

得新增品牌的经销或代运营服务授权，减小或对冲个别品牌改变合作条件、终止

合同等对标的公司业绩的影响；另一方面，并购完成后，上市公司将依托自身积

累的国际贸易合作关系和境外客户资源，协助标的公司稳定与现有品牌方的合作

关系，并为标的公司对接境外众多品牌资源，成为标的公司品牌资源的导入方，

助力标的公司承接更多的品牌方，最大程度降低个别品牌终止合作对标的公司业

绩的影响。 

标的公司业务发展、品牌拓展主要依靠公司专业团队的综合运营和服务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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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针对标的公司可能出现的创始人及核心团队人员离职的情况，上市公司在推

进此项并购的同时，已经通过自建团队逐渐参与标的公司的业务拓展及内部管

理，并制定了切实可行的方案，防止核心团队人员离职对标的公司业绩的影响。

在本次《股权转让协议》中，业绩补偿义务人承诺至少在标的公司及/或其下属

公司任职满 60 个月，且离职后 2 年之内不得从事竞争性业务；补偿义务人承诺

采取相应措施，保持标的公司及其下属公司现有核心员工基本稳定，签订任职不

少于 4 年的劳动合同和离职后不少于 2 年的竞业禁止协议。通过上述举措，确保

标的公司核心团队的稳定，以及在核心团队成员离职的情况下，标的公司的业务

团队能够正常运作，不影响与品牌方、电商平台的合作关系，保持标的公司业务

的可持续发展。  

（4）标的公司可充分利用上市公司品牌资源，发挥协同效应 

上海荔之是一家集跨境进口电商、一般贸易电商、直营零售、渠道分销、国

外品牌传播为一体的一站式电商服务运营商，服务过个人护理、保健品、医疗器

械、美妆、母婴、消费电子、食品等多个消费领域的顶级境外品牌，在整合营销、

电商运营、跨境供应链管理等方面经验丰富。目前上海荔之服务的境外品牌数量

虽然稳定，但仍需长期、持续的品牌资源导入，而这恰是上市公司的优势所在。

随着上市公司实现对上海荔之控股权的并购，上市公司与上海荔之将在产品品

牌、境外资源、终端销售等方面进行优势互补，上海荔之了解国内各大电商代运

营服务商的优势服务领域、境外品牌方的定位与诉求，善于供应链管理和国内平

台（天猫、京东、拼多多等）资源、运营商资源的整合；上市公司可以对接到境

外众多品牌资源，包括日韩、欧美、澳新等国家的消费品品牌。目前这些潜在的

合作方以及消费品品牌正逐步进入中国市场，其中韩国中小企业部大力推动韩国

品牌进入中国市场，韩方与上市公司业务合作多年，双方具有良好的商业互信和

合作基础，有助于上市公司引入境外品牌资源。 

并购完成后，上市公司作为国外资源的导入方，将继续巩固和深入与境外众

多品牌资源，以及韩国中小企业部的对接。上海荔之成为上市公司对接的境外众

多品牌的线上经销商，并将品牌按照品类进行划分，统筹负责国内各大平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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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服务商资源的对接，为品牌的跨境进口寻找最匹配的销售平台和电商代运营

服务商，凭借其专业的数据分析、品牌推广、内容营销能力，为品牌进入中国市

场提供一站式服务。 

综上，截至 2021 年一季度标的公司业绩完成情况较好，且已与主要的品牌

方完成续约。行业整体发展前景良好，本次交易后上市公司能够为标的公司提供

资源导入，标的公司未来业绩承诺具有可实现性。 

（三）结合可比交易的作价及估值水平，说明本次交易作价是否合理、公

允 

上海荔之是全球优质消费品牌的跨境电子商务综合服务商，主要业务包括品

牌线上代运营和分销服务。经市场公开信息查询近几年来类似案例中，标的公司

主营业务与上海荔之相同或相似的可比交易情况如下： 

上述收购股权交易中，被收购标的估值与上海荔之对比情况如下： 

上市公司 标的公司 标的公司主营业务 

天泽信息 有棵树 

主要从事跨境电商出口业务，主要通过自主开发的情报系统抓取全球

电商热销产品，在满足利润率要求的前提下，在国内生产制造厂中寻

找优质供应商进行批量采购。以 B2C 模式面向国外消费者，并依托

eBay、亚马逊、Wish、速卖通等第三方电商平台，将中国制造的高性

价比产品通过自身低成本、高效率的跨境仓储物流网络销售至海外市

场。 

华鼎股份 通拓科技 

主要依托中国优质供应链产品，以电子商务为手段为世界各国终端消

费者供应优质商品的跨境电商企业，具体通过 eBay、亚马逊、速卖通、

Wish、TOMTOP 自有网站等多种电商平台，采用买断式自营的方式

将中国优质商品直接销售给海外终端消费者。 

星徽股份 泽宝创新 

主要是一家国内领先的“互联网+”品牌型产品公司，通过对美欧日等

发达地区中产阶级的消费需求分析，借助互联网营销手段，依托数据

分析、市场预判、微创新的产品定义以及高效的供应链管理能力，向

线上个人消费者、线下大型连锁商超和经销商提供自有品牌的产品。 

跨境通 优壹电商 

公司是一家全球优品专供与电商贸易综合服务商，主要以国内中高端

家庭消费圈的需求偏好为导向，通过以线上官方品牌旗舰店为运营中

心、线上电商平台与线下实体销售终端相结合的方式，实现多元化渠

道向目标消费群体专供母婴产品、营养保健品及个护美妆品等全球优

品。 

华凯创意 易佰网络 

公司是一家依托中国优质供应链资源、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跨境出口

零售电商企业。通过亚马逊、ebay、速卖通、Wish、Lazada 等第三方

平台，将汽车摩托车配件、工业及商业用品、家居园艺、健康美容、

户外运动等品类的高性价比中国制造商品销售给境外终端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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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 标的公司 
标的公司主营

业务 

100%股权交易作

价（万元） 
评估基准日 

静态市

盈率 

动态市

盈率 
市净率 

天泽信息 有棵树 跨境电子商务 340,000.00 2017/12/31 21.42 13.08 2.89 

华鼎股份 通拓科技 跨境电子商务 290,000.00 2017/3/31 22.22 14.50 4.48 

星徽精密 泽宝创新 跨境电子商务 153,000.00 2017/12/31 20.09 14.17 4.25 

跨境通 优壹电商 跨境电子商务 179,000.00 2016/12/31 18.27 13.36 11.26 

华凯创意 易佰网络 跨境电子商务 151,200.00 2019/4/30 18.68 11.91 5.46 

平均值 20.14 13.40 5.67 

中位数 20.09 13.36 4.48 

上海荔之 跨境电子商务 50,400.00 2020/12/31 14.66 12.00 7.59 

注 1：静态市盈率=（交易对价/收购比例）/交易前一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注 2：动态市盈率=（交易对价/收购比例）/第一年承诺净利润。 

注 3：市净率=（交易对价/收购比例）/交易前一年末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数据来源：公司公告 

由上表可见，可比交易案例中，标的公司收购价格对应的平均静态市盈率为

20.14 倍，平均动态市盈率为 13.40 倍，平均市净率为 5.67 倍。基于 2020 年实现

业绩、2021 年承诺业绩、2020 年 12 月 31 日净资产，上海荔之估值的静态市盈

率为 14.66 倍、动态市盈率为 12.00 倍，市净率为 7.59 倍。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作

价对应的静态市盈率、动态市盈率均低于可比收购案例平均水平，市净率处于可

比收购案例的市净率范围区间内。从可比交易的作价、估值水平来看，本次交易

的作价是合理、公允的。 

三、公告披露，业绩补偿义务人应当在收到公司支付的第一期股权转让价

款后的 6 个月内将不低于 7560 万元资金用于增持上市公司股票，并在增持完成

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将增持股票质押至公司指定的其他方。请公司核实并补充

披露：（1）相关方是否具备履行业绩承诺的能力，若公司股价波动，上述质押

安排是否能够保障业绩承诺履行，以及本次交易是否存在其他保障业绩承诺履

行的措施或安排；（2）公司、控股股东与交易对方是否存在其他应披露未披露

的协议约定和利益安排；（3）公司控股股东、董监高未来 6 个月是否存在减持

计划。 

回复： 

（一）相关方是否具备履行业绩承诺的能力，若公司股价波动，上述质押

安排是否能够保障业绩承诺履行，以及本次交易是否存在其他保障业绩承诺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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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措施或安排 

1、相关方是否具备履行业绩承诺的能力 

根据交易各方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王荔扬、柯毅作为补偿义务人，承

担标的公司业绩承诺补偿义务。 

（1）两次交易完成后，王荔扬、柯毅预计将合计拥有税前约 21,140 万元的

现金资产 

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拟向王荔扬、柯毅各自间接持股约 49%、49%的永新

县荔驰咨询服务中心（有限合伙）分三期合计支付 25,200 万元股权转让款，其

中王荔扬、柯毅拟分别将不低于 3,780 万元、3,780 万元资金用于增持上市公司

股票。考虑增持股票所使用现金的因素，本次交易完成后，王荔扬、柯毅仍将合

计拥有约 17,640 万元的税前现金资产。 

上次交易中，上市公司向王荔扬、柯毅各自间接持股 50%、50%的永新县荔

亿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合计支付了 3,500 万元股权转让款，且标的公司已

完成 2020 年度业绩承诺。 

上述两次交易完成后，王荔扬、柯毅将合计拥有约 21,140 万元的税前现金

资产。 

（2）王荔扬、柯毅将持有一定的股票资产 

根据交易各方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本次交易完成后，王荔扬、柯毅分

别将不低于 3,780 万元、3,780 万元资金用于增持上市公司股票。若王荔扬、柯

毅按约定增持完毕，在不考虑股价变动因素的情况下，其将合计拥有价值约 7,560

万元的股票资产。 

（3）王荔扬、柯毅仍间接持有标的公司剩余 40%股权 

本次交易完成后，王荔扬、柯毅控制的上海荔亿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仍持有标的公司剩余 40%股权。参考本次交易中标的公司估值，该 40%股权市

场价值约 2 亿元。假设标的公司未来盈利能力、成长性等均出现下降导致标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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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估值降为本次交易中估值之 50%，在不考虑少数股权折价因素影响的前提下，

该 40%股权估值仍为约 1 亿元。 

（4）王荔扬、柯毅个人无大额逾期未清偿债务 

公司通过检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中国裁判文书网并查阅王荔扬及柯毅的

个人信用报告，王荔扬及柯毅个人信用状况良好，不存在大额逾期未清偿债务。

根据王荔扬及柯毅的个人信用报告，其目前的还款责任主要为作为保证人对标的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上海驿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及百德沃贸易（香港）有限公司在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江支行、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东自贸试验

区南沙分行的贷款承担还款责任，相关还款责任金额为 500 万元、3,000 万元人

民币。 

综上，王荔扬、柯毅在两次交易中将合计获取税前约 21,140 万元现金资产

及一定的股票资产，且其控制的主体持有标的公司剩余 40%的股权具有一定的市

场价值。根据王荔扬、柯毅个人征信报告，其不存在大额逾期未清偿债务。公司

认为，王荔扬、柯毅具有履行业绩承诺的能力。 

2、若公司股价波动，质押安排是否能够保障业绩承诺履行 

（1）补偿义务人具备业绩承诺补偿的能力，优先以自有现金进行补偿，且

设置相应违约责任条款 

根据交易各方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的相关条款，在触发业绩补偿条件和

资产减值补偿条件时，补偿义务人应向上市公司进行现金补偿，补偿义务人现金

不足以支付其应承担的全部补偿金额时，双方一致同意在满足法律法规要求的前

提下，补偿义务人可以减持其持有的已解锁的上市公司股票或先解锁应补偿金额

对应的股票部分，并承诺将减持股票所得优先用于向上市公司支付补偿款。 

本问题回复 “1、相关方是否具备履行业绩承诺的能力”中已论述，补偿义

务人具备履行业绩承诺的能力，且根据交易各方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关于“违

约责任”的相关条款，补偿义务人未能在约定的期限内足额进行现金补偿，每逾

期一日，补偿义务人应当以应补偿而未补偿金额的万分之五向上市公司支付违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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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同时，补偿义务人王荔扬、柯毅将对业绩承诺补偿义务及资产减值补偿义务

相互承担连带责任。 

（2）标的公司经营较为稳健，质押安排系上市公司基于谨慎性及控制风险

考虑，在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获得证监会核准或注册通过的前提下，如果触发业

绩补偿条件和资产减值补偿条件，且补偿义务人自有资金不足以现金补偿时，通

过锁定一定数量的股票，来保证补偿义务人具备一定的现金补偿能力。股票质押

后，公司及相关方不会针对质押的股票而向补偿义务人提供借款及其他任何资金

支持。 

本次交易中，补偿义务人将拿出标的资产交易对价的 30%（即 7,560 万元）

增持上市公司股票，并将增持股票质押至上市公司指定的其他方，且增持股票根

据业绩承诺期内净利润实现情况分批解锁。根据交易各方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

关于“购买上市公司股票及锁定安排”的相关条款安排，当 2021 年度、2022 年

度标的公司当期（或累计）实现净利润不足承诺净利润的 70%时，补偿义务人增

持的股票不得解锁，直至三年业绩承诺期满后且完成业绩补偿及资产减值补偿后

（补偿义务人可先解锁应补偿金额对应的股票部分，并承诺将减持股票所得资金

用于业绩补偿及资产减值补偿）全部解锁。 

上述安排已考虑了触发业绩补偿条件和资产减值补偿条件时，在补偿义务人

自有现金不足以全额补偿的情况，确保补偿义务人仍具有一定的现金补偿能力。

1）如标的公司 2021 年度、2022 年度当期或累计实现净利润达到承诺净利润的

70%以上，补偿义务人可选择减持分批解锁的股票，进而使补偿义务人具有一定

的现金补偿能力。2）如标的公司 2021 年度、2022 年度当期（或累计）实现净

利润不足承诺净利润的 70%，即标的公司净利润出现大幅下滑时，上述安排可确

保补偿义务人在业绩承诺期满后仍具有一定的现金补偿能力。 

另根据本问询函问题一、问题二的回复，在跨境进口电商市场规模快速增长

的背景下，标的公司的业务规模和盈利能力具备持续增长的基础；标的公司现有

客户、品牌方合作关系稳定，近两年业务规模逐年增长；随着本次交易的完成，

上市公司将从品牌导入、资金支持等多方面发挥并购的协同效应，支持标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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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拓展，因此，公司认为标的公司在业绩承诺期内累计实现净利润出现 30%

及以上下滑的概率较低。 

（3）股价波动，导致质押安排不足以保障业绩承诺履行的概率较低 

股价波动具有不确定性，在不考虑上市公司合并标的公司业绩的情况下，上

市公司本身业务经营较为稳健，公司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0 年度/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度/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度/2018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1,312,292,666.67 1,390,462,261.71 1,158,779,752.07 

总负债 287,428,202.94 339,005,271.49 220,581,920.24 

净资产 1,024,864,463.73 1,051,456,990.22 938,197,831.83 

资产负债率 21.90% 21.47% 19.04% 

营业收入 1,242,698,690.19 1,434,528,101.06 1,364,839,130.81 

净利润 84,654,363.87 110,065,338.86 114,375,825.1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元） 
44,734,865.08 72,715,357.71 76,443,226.2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7134 7.7952 8.9800 

注：上表中 2019 年度数据为同一控制企业合并的调整后数据。 

根据上述财务数据，除 2020 年受疫情影响，公司营业收入、净利润出现下

滑之外，2018、2019 年公司营业收入、净利润较为稳定，且公司资产负债率较

低，公司经营较为稳健。 

本次交易中公司为保障业绩承诺切实可行，在结合公司历年经营情况、标的

公司所属行业及行业地位情况、补偿义务人现金补偿能力及相关违约责任设定等

情况下，与补偿义务人进行商业谈判，形成相关协议安排。补偿义务人增持完成

后，股价大幅下跌且导致质押安排不足以保障业绩承诺履行的概率较低。 

综上，上述补偿措施条款是交易双方商业谈判的结果，补偿义务人优先以自

有现金进行补偿，且设置了违约责任条款。质押安排系上市公司基于谨慎性及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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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风险考虑，在触发业绩补偿条件和资产减值补偿条件，且补偿义务人自有资金

不足以现金补偿时，通过锁定一定数量的股票，来保证补偿义务人具备一定的现

金补偿能力。根据公司历年经营情况，上市公司经营较为稳定，补偿义务人增持

完成后，上市公司股价出现大幅下跌且导致质押安排不足以保障业绩承诺履行的

概率较低。 

3、本次交易是否存在其他保障业绩承诺履行的措施或安排 

本次交易中，除交易各方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中安排的质押增持股票及

根据业绩承诺期内净利润完成情况将增持股票进行分批解锁、优先进行现金补偿

及设定违约责任等之外，不存在其他保障业绩承诺履行的措施或安排。 

（二）公司、控股股东与交易对方不存在其他应披露未披露的协议约定和

利益安排 

经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确认，除《股权转让协议》中的约定和利益安排

外，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以及其控制的其他主体与交易

对方不存在其他应披露未披露的协议约定和利益安排。 

（三）公司控股股东、董监高未来 6 个月是否存在减持计划 

经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确认，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

人以及其控制的其他主体未来 6 个月不存在减持计划，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未来 6 个月也不存在减持计划。 

四、公司未按照相关公告格式指引的要求披露交易对方和标的公司最近一

期财务数据等信息，请公司核实并补充披露。 

回复： 

（一）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企业名称：永新县荔驰咨询服务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荔驰咨询”）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830MA39B292X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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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荔康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注册资本：25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20 年 10 月 10 日 

住所：江西省吉安市永新县禾川镇建材街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企业管

理咨询，软件开发，财务咨询，会议及展览服务，商务秘书服务。（除许可业务

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股权结构：截止本公告披露日，荔驰咨询的股权结构图如下： 

 

荔驰咨询成立时间不足一年，且是专为本次交易而设立，其最近一年及一期

简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1 年 1-3 月/2021-3-31 2020 年/2020-12-31 

资产总额 2,500,050.11  2,500,080.05  

净资产 -349.89  -319.95  

营业收入 0.00  0.00  

净利润 -29.94  -319.95  

上海荔康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上海荔康”）、上海荔沐科

技发展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上海荔沐”）分别持有荔驰咨询 87.4%、12.6%

的份额。王荔扬、柯毅为上海荔康、上海荔沐的主要份额持有人，且为本次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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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业绩承诺补偿义务人。 

王荔扬的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曾用名） 王荔扬 住所 北京市西城区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最近三年的主

要职业和职务 

2014.8-至今，任上海荔之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2014.8-2021.1，任上海荔之实业有限公司经理 

2013.10-2021.6，任上海望嘉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2014.8-2021.6，任上海喜吧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2020.12-至今，任上海迅沐实业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2021.4-至今，任上海荔康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 

2020.10-至今，任上海荔亿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 

2021.4-至今，任上海荔裕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 

2015.12-2020.7，任南京轻松妈妈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已于 2020 年 7 月注销）

执行董事 

柯毅的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曾用名） 柯毅 住所 广州市越秀区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最近三年的主

要职业和职务 

2021.1-至今，任上海荔之实业有限公司经理 

2014.12-至今，任百德沃公司总经理 

2018.6-2019.10，任上海泛瑢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董事 

2018.10-2019.4，任北京美鲜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 

2017.9-2021.3，任广州驰逍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2018.5-2021.4，任广州纳吉商务服务有限公司董事 

2019.8-至今，任上海美佰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 

2021.3-至今，任海南驿康贸易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2020.4-至今，任上海驿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2017.7-至今，任上海蒂谜秀实业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2021.4-至今，任上海荔沐科技发展中心（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 

截至本回复公告日，除标的公司及其并表子公司之外，王荔扬、柯毅控制的

其他企业及主要业务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持股关系 主要业务 

1 上海荔昇企业管理中心 王荔扬个人独资企业 

无实际经营业务 

2 上海荔旭咨询管理中心 王荔扬个人独资企业 

3 
上海荔裕管理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王荔扬、柯毅各持有 38.19%份

额的合伙企业 

4 
上海荔亿企业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 

王荔扬、柯毅各持有 42.135%份

额的合伙企业 

5 
上海荔康企业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 

王荔扬、柯毅各持有 50%份额的

合伙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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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上海荔沐科技发展中心（有限

合伙） 

王荔扬、柯毅各持有 41.735%份

额的合伙企业 

7 上海荔妙咨询管理中心 柯毅持股 100%的公司 

8 上海臻藏实业有限公司 柯毅持股 60%的公司 

9 上海美佰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柯毅持股 100%的公司（简易注

销公示中） 

（二）交易标的最近一期财务数据等信息 

标的公司合并报表最近两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1 年 3 月 31 日

/2021 年 1-3 月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度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度 

资产总额 246,883,895.26 201,575,602.99 177,816,002.75 

负债总额 154,804,447.06 135,193,270.51 136,752,855.10 

资产净额 92,079,448.20 66,382,332.48 41,063,147.65 

营业收入 94,393,859.37 405,024,241.28 189,591,238.06 

净利润 6,366,662.27 34,374,977.80 9,986,130.25 

上海荔之 2020 年财务数据已由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中天运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中天运

[2021]审字第 90426 号）。2019 年财务数据摘自前述审计报告上期数。2021 年 1-3

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特此公告。 

 

山东新华锦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6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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